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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方联合数据中心 

互联网网络接入合同书补充协议 

甲 方：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乙 方：深圳市南方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房广场 A 座 1804 室 

电 话：0755-88830180        传 真：0755-82177007 

本协议为于甲方签订的《南方联合数据中心服务器托管(租用)合同》（以下称主协议）的补充协议，与遵循主协议的基本规

定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内容的调整。主协议与本补充协议有冲突或偏差的地方，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涉及的其他

规定仍以主协议为准。 

为规范 IDC 的业务市场，促进双方 IDC 业务的健康发展，同时保证业务合作运营正常持续发展，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 IDC 业务合作运营的相关事宜进行调整，并达成以下协议： 

一、 双方补充权责： 

1、 甲方需配备信息安全专人专职人员，并在本补充协议生效签字之日起的 3 个工作日内将人员名单报至乙方备案，如

人员发生变动，需在 1 个工作日内知会乙方。 

2、 甲方作为乙方的合作用户，甲方对发展的客户的资质和内容有监督义务。 

3、 甲方使用乙方机架及带宽等资源发展的客户必须具有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进行备案，其中经营性的网站客户

需向甲方提供经营许可证，非经营性的网站客户需提供非经营性互联网备案信息。甲方不得为无备案或无经营许可

证的客户提供接入服务。甲方需每月 3 日前向乙方提供新增的用户清单。 

4、 甲方发展客户时，需登记客户接入的服务器用途，客户新增的网址，与新增客户签订《网络信息安全承诺书》，并于每月 3

日前将新增及更改业务用途的客户清单反馈至乙方处，乙方将配合甲方对客户信息的监督。 

5、 甲方需每月定期检查其发展的客户信息内容，并将主动发现的违法违规信息上报至政府相关部门及乙方。 

6、 如甲方或甲方所发展的客户由于违规被深圳公安局网监分局或其他监管部门通报超过 3 次（含 3 次），乙方有权力终止与

该甲方的合作协议，所有服务费用不予退还。 

二、 协议的变更及终止或修改 

1、 双方中任何一方欲变更、解除主协议及本补充协议必须提前十五天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由于协议终止带来的任

何纠纷由甲、乙方协商解决。 

2、 本补充协议及主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另行约定，并以附件或补充协议等形式体现。 

3、 本补充协议是对主协议的补充，与主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4、 本补充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限与主协议一致。 

5、 本补充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 

甲 方：                                      乙 方：深圳市南方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签章）：                                    代表（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